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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359号建议的答复
李章顺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重症残疾人提高两残补贴”的议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市于2016年出台《濮阳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具有我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人，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我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护理的重度残疾人，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均不低于60元/人/月，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残疾人生活保障需求、长期照护需求统筹确定和适时调整。

该《办法》实施以来，为解决困难残疾人生活和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问题，切实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全市各级民政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残疾人这个特殊困难群体放在心上，着力破解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程序繁琐、认定不够精准等问题，创新工作机制，简化审核程序，大力推行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改革。引入在线比对分析系统和生存验证系统，打通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为残疾人提供更加精准、高效、暖心的服务，把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阳光普照到每一名残疾人。一是简化审核程序，提升群众满意度。坚持问题导向，以群众满意为着眼点，以创新创制为突破口，认真制定试点方案，积极稳妥推进落实。下放审批权限，将残疾人两项补贴审核权限下放到乡（镇），由乡（镇）政府受理、审核残疾人申请资料，强化了乡（镇）政府的主体责任。精简申请材料，将申请两项补贴需要填报两种不同的申请表简化为一种申请表;申请一项补贴需要提交一式三份纸质材料，申请两项补贴需要提交两式六份纸质资料，简化为只需提交一份申请资料，由乡（镇）审核后盖章存档，不再向县级残联、民政报送纸质申请材料。经乡（镇）审核通过的即时上传残疾人两项补贴系统，县级残联、民政通过线上审核、审定。缩短审批时间,乡（镇）受理审核，县级残联、民政通过线上审核、审定，做到无缝衔接，最快的自申请之日起10日内即可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真正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享受。二是加强比对分析，实现政策全覆盖。在全市推广线上比对分析系统，在线比对残疾人持证、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工伤保险等信息。建立自下而上逐级申报与自上而下监督提醒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县级民政、残联每月对全县（区）相关数据进行一次比对分析，将应当享受两项补贴的所有残疾人信息分别反馈给各乡（镇），作为乡（镇）动态管理的参照依据，逐人分析应补未补问题，乡、村两级工作人员主动指导、帮助残疾人申请两项补贴，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做到将符合政策的残疾人全部纳入补贴范围。三是实行生存验证，监测识别更精准。上线生存验证系统，通过定期进行生存验证对残疾人生存状态进行监测，减少基层入户核查的工作量，做到动态管理、应退尽退。我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改革得到民政部、省民政厅的充分认可，2020年12月民政部调研组专程来濮阳调研，《中国社会报》《社会福利》杂志专题报道我市做法。
针对您提出的对重症残疾人（一、二级残疾人）提高两项补贴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省、市有关政策和文件要求，制定出台《濮阳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实施办法》，巩固改革成果，进一步规范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鼓励各县区适时调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将精神和治理残疾的三级、四级残疾人纳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范围。市民政局将根据全省部署和濮阳实际，适时提请市政府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同时，积极推进濮阳市残疾人福利中心、濮阳市民政精神卫生中心、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等项目建设，完善残疾人服务设施，开展残疾人康复、托养、就业服务等工作，提高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引导全社会关爱残疾人、帮助残疾人，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
2021年7月12日
（联系人：刘世民            电话：6687129）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image: image1.bmp]  濮阳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7月12日印发
PAGE  
— 3 —

